
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1 

债券代码:112095          债券简称:12 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具体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订基本情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

方式向特定对象合计发行 1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发行对象为：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润成”）、常州

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资本”）、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拓洋投资”）、义乌富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鹏

投资”）。 

2014 年 7 月 1 日，公司分别与浙江润成、星河资本、拓洋投资、富鹏投资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本

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浙江润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汉康控制的企

业，浙江润成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实施。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浙江润成 

1、发行对象概况 

公司名称：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27 日 

住所：千岛湖镇新安东路 601 号 204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企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实业投资；销售：汽车空调、电机、压缩机、汽车配件、控制器、航空设备及配

件。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浙江润成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陈汉康 3,500.00 70.00 

2 周珍 1,500.00 3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浙江润成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汉康，浙江润成的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陈汉康 周  珍

70% 30%

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二）星河资本 

1、发行对象概况 

公司名称：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海洋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9 日 

住所：天宁区北塘河路 8 号恒生科技园二区 16 幢 1 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星河资本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  计 1,000.00 100 

星河资本的控股股东为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解直

锟，星河资本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王天宇 邹文昉

北京中海聚荣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晟荣（北
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90% 10%

16.77% 83.33%

100%

中海晟丰（北
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解直锟

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90%

10%

100%

 

（三）拓洋投资 

1、发行对象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天宇 



成立日期：2012 年 2 月 7 日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4-10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投资业务；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期货及证券）；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

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市场营销策划；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相关资质证书承接

业务）；市场调查；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经济贸易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拓洋投资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  计 1,000.00 100 

拓洋投资的控股股东为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解直

锟，拓洋投资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王天宇 邹文昉

北京中海聚荣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晟荣（北
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90% 10%

16.77% 83.33%

100%

中海晟丰（北
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解直锟

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

90%

10%

100%

 



（四）富鹏投资 

1、发行对象概况 

名称：义乌富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330700000004428 

住所：义务市廿三里街道李宅村东 65 号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18 日 

合伙期限：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大九智（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韩华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富鹏投资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比例

（%） 

1 
浙大九智（杭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00 16.67 

2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00 83.33 

合计   3,000.00 100.00 

富鹏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浙大九智（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大九智（杭

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韩华龙，其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韩华龙韩华龙 王霞王霞

杭州九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九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浙大九智（杭
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浙大九智（杭
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升华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升华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浙江大学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富鹏投资富鹏投资

90% 10%

90% 10%

16.77% 83.33%

 

 

三、合同主要内容 

2014 年 7 月 1 日，公司分别与认购人浙江润成、星河资本、拓洋投资、富

鹏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认购数量及认购价格 

认购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5,000 万股，由浙江润成、星河资

本、拓洋投资、富鹏投资全额认购。其中：浙江润成认购 4,500 万股，星河资本

认购 4,500 万股，拓洋投资认购 4,500 万股、富鹏投资认购 1,500 万股。 

认购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4 年 7 月 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6.65 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认购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以下方式进行调整：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

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每股派发股利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



四舍五入，调整后非公开发行 A 股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则：派发股利时，P1=P0－D；送股或转增股本时，P1=P0/(1+N)；增发新股或配

股时，P1=(P0+AK)/(1+K)；三项同时进行时，P1=(P0-D+AK)/(1+K+N)。同时，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的发行数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调整后的

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依上述方式相应调整。 

（二）认购方式、支付方式及锁定期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支付方式：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按照公司和本次发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及本协议的约定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

票，认购资金应先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

相关费用再划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否则，认购人有权拒绝履行本协

议约定的认购及支付义务，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锁定期：认购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认购人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和上市交易。 

（三）双方的声明和保证 

双方的声明和保证约定如下： 

（1）甲方为依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乙方为依中国法律合

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有限合伙企业。 

（2）双方已取得了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授权和批准，享有充分的权

利和授权。本协议对甲乙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3）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将不违反双方章程、有限合伙协议或其它组织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不违反双方与其他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协议或合

同，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4）乙方保证其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双方就协议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约定如下：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 

（2）本次交易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乙方已履行其内部审批手续，且经其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无条件批准本

次交易； 

（4）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违约责任条款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

务和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

损失。 

 

四、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5,000 万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汉康 59,018,544 25.79% 59,018,544 15.58% 

陈伟志  15,271,139 6.67% 15,271,139 4.03% 

浙江润成 4,360,000  1.91% 49,360,000 13.03% 

星河资本 - - 45,000,000    11.88% 

拓洋投资 - - 45,000,000    11.88% 

富鹏投资 - - 15,000,000 3.96% 

其他股东 150,150,317 65.63% 150,150,317  39.64% 

合计 228,800,000 100% 378,800,000 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陈汉康直接持有本公司 59,018,544 股股份，并通过其持

股 70%的浙江润成间接持有公司 4,36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 27.70%的股

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浙江润成

持有公司 49,360,000 股股份，陈汉康将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108,378,544 股股份，

陈汉康及其控制的浙江润成合计持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达

28.61%，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一）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三）《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四）《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五）《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与义乌富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